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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標示的重要性 

 商品：是商品的身分證。 

 消費者： 

是消費者購物的保障。 

選購時可作適度的判斷。 

 業者：有助於提升產品、品牌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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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規摘要 
-與其他法律適用之順序(§2) 

 商品標示，除法律另有規定外，依本
法規定為之。 

 各目的事業主管法律針對商品標示事
項有更為具體、詳細之規定者，優先
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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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規摘要 
 

 以流通進入市場陳列販賣之商品為規範

之主體。（§9） 

 無論其為實體商店販賣或虛擬通路販售，
均需依法加以標示。 

 不適用種類： 

   1.其他部會主管法規有規範之商品。 

   2.二手或中古物品、出租、未陳列販售 

     物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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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管機關與商品種類- 
不同商品應依不同法令規定為標示 

法律 中央主管機關 商    品   種    類 

商品標示法 經濟部 

服飾、織品、嬰兒床、嬰兒學步車、手推嬰兒車、玩具、
文具、電器、3C商品、瓷磚、鞋類、清潔劑、油品、盥
洗用具、運動用品、廚房用具、衛生用具、雨具、祭祀
用品、輪胎、寵物用品、非醫用拋棄式口罩、一般手部
與皮膚清潔之含酒精乾洗手商品等等 

環境用藥管理法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 環境衛生用殺蟲劑、殺鼠劑、殺螨劑 

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 衛生福利部 食品、食品添加物、食品用洗潔劑、食品器具、食品容
器、包裝 

化粧品衛生管理條例 衛生福利部 化妝品、香皂、洗髮精、化粧用油、嬰兒用油、爽身粉、
面霜、髮蠟、髮膠染髮劑、護手液、嬰兒專用濕巾等 

藥事法 衛生福利部 藥品、醫療器材、醫用口罩、一般手部與皮膚殺菌、消
毒等醫療效用以異丙醇為主成分之乾洗手商品 

菸害防制法 衛生福利部 菸品(警語) 
毒性化學物質管理法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 毒性化學物質 
飼料管理法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飼料、飼料添加物 
肥料管理法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肥料 
動物用藥品管理法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動物用藥品 
農藥管理法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農藥 
糧食管理法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稻穀、稻米、小麥、麵粉等 
菸酒管理法 財政部 菸、酒 



6 

 常見問題 

 乾洗手商品應依「藥事法」或「商品標示法」
規定標示？（ㄧ） 

 
 衛生福利部目前核准有以異丙醇為主成分之藥品許可證乾
洗手商品，其適用症為手部清潔、殺菌、消毒。 

 

 倘乾洗手商品宣稱手部殺菌、消毒等醫療效能，以藥品管
理（主管機關：衛生福利部）；倘僅作為手部清潔之乾洗
手商品，以一般商品管理，惟不得宣稱醫療效能，適用商
品標示法（主管機關：經濟部）。                            



7 

 常見問題 

 乾洗手商品應依「藥事法」或「商品標示法」
規定標示？（二） 

 
 一般手部與皮膚清潔用途之含酒精（非藥品部分）乾洗手
商品，適用商品標示法（主管機關：經濟部）。 

 

＊目前無要求含酒精之乾洗手商品，強制標示其酒精濃度。  

  基於業者自律，廠商對於自主宣稱所含酒精濃度部分，        

  確保該濃度可在合適之容許誤差範圍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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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常見問題 

 瘦身美容器材應依「藥事法」或「商品標示法」
規定標示？  
 醫療器材：1.宣稱以雷射、脈衝光等特定波長光束照射皮膚，達到治療痤瘡（青春

痘）。例如：頂級脈衝式光療儀、殺菌光波美顏儀。2.宣稱以電流刺激肌肉收縮，達拉
皮、換膚等效能。例如：電波拉皮美顏儀、微電流離子滾輪儀。3.宣稱以超音波、微電
流導入、電穿孔、無針美容等方式，將精華液和膠原蛋白倒入體內。例如：超音波 3M 
彩光美容儀、脈衝離子美容儀。4.詞句涉及醫療效能，例如彩光功能可緊縮毛孔含預防
青春痘，讓皮膚組織啟動自我修復；搭配光療、保養修護品。                   

（主管機關：衛生福利部） 

 一般瘦身美容器材：1)按摩器材舒緩按摩臉部、肩頸、手臂、腿部疲勞。例如：T

棒、美容棒、按摩椅。2)去硬腳皮機、去角質機去除厚腳皮，使皮膚光滑明亮。3)潔膚
儀、洗臉機洗淨殘妝油脂廢角質，肌膚更平滑；按摩放鬆紓壓；深層清潔、毛孔淨化、
去汙防堵塞。4)蒸臉器利用離子散發溫熱蒸氣，幫助水分子滲透肌膚；保持濕潤同時使
毛空舒張；深層清潔臉部髒污，有助於後續保養品的吸收更有效率。5)運動塑身器材 
提升肌力、促進循環、幫助新陳代謝。 例如：塑腰帶、塑身內衣、運動機、 健走機、

騎馬機。（主管機關：經濟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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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常見問題 

 市售拋棄式口罩的分工管理? 

 

「醫用口罩」 :依據藥事法第75條規定(標明許可
證字號、109年9月24日起逐片鋼印標示「MD」及
「Made In Taiwan」等)，由衛生福利部主政。 

 

「一般口罩」（可重複洗滌使用之布製口罩、一次性使用拋棄式

口罩）歸屬一般商品，由經濟部主政。 



10 

法規摘要-商品標示及規範對象 

 企業經營者在商品陳列販賣時，於商品本身、內外

包裝、說明書所為之表示。（§4-Ⅰ） 

中文說明書可否以光碟片取代?  

不得僅以光碟片說明取代書面說明書 

 企業經營者：以生產、製造、進口或販賣商品為營

業者。 (§4-Ⅱ) 

 查核對象以販售商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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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規摘要-標示禁止事項(§6） 

 虛偽不實或引人錯誤。 

 成分：標示92%羽絨，經檢驗結果僅20%羽絨。 

 重量：實際500公克卻標示600公克。 

 容量：行動電源實際電容量可能僅及標示容量的50%等 

 外包裝之商品照片圖與實體商品明顯不符者。 

 目前對於商品標示標示不實之案件，大多由民眾舉發或財政部關稅局、 

行政院消保處、本部標準檢驗局及民間消基會抽驗結果，轉由主管機關

處理。 

 

 

 



比較公平交易法第21條 

※事業不得在商品或廣告上，或以其他使公

眾得知之方法，對於與商品相關而足以影響
交易決定之事項，為虛偽不實或引人錯誤之
表示或表徵。 

※前項所定與商品相關而足以影響交易決定之
事項，包括商品之價格、數量、品質、內容
、製造方法、製造日期、有效期限、使用方
法、用途、原產地、製造者、製造地、加工
者、加工地，及其他具有招徠效果之相關事
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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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見問題 

 業者宣稱該商品經測試後可阻隔PM2.5，有

無涉及違反相關法規？ 

 經濟部標準檢驗局防霾(PM2.5)口罩國家標準，依防護

效果分為A、B、C、D四個等級：A級可防護PM2.5濃度

每立方公尺350微克(μg/m3)以下的環境、B級可防護

每立方公尺230微克以下的環境、C級可防護每立方公

尺140微克以下的環境、D級可防護每立方公尺70微克

以下的環境。 

 若經檢驗結果確實符合上開防護等級標準，則無違反相關法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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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規摘要-標示文字使用原則 

 應以中文為主(係指「正體字，即傳統中
文」)，得輔以英文或其他外文。(§7-Ⅰ) 

 標示事項難以中文為適當標示者(例如化學品
名)，得以國際通用文字或符號標示。(§7-Ⅱ) 

 進口商品在流通進入國內市場時，進口商應
依本法規定加中文標示及說明書，其內容不
得較原產地之標示及說明書簡略。(§8-Ⅰ) 

 外國製造商之名稱及地址，得不以中文標示
之。(§8-Ⅱ)(基準亦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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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規摘要-應標示事項(§9) 
商品於流通進入市場時，生產、製造或進口商應標示 
下列事項： 
商品名稱 
廠商資訊 

生產、製造商名稱、電話、地址及「商品原產地」。屬
進口商品者，並應標示進口商名稱、電話及地址。 

商品內容 

主要成分或材料。 

淨重、容量、數量或度量等。(標示大中小應附尺寸對照
表) 

國曆或西曆製造日期(年/月/日)。但有時效性者，應加註有
效日期或有效期間。 

其他依中央主管機關規定，應行標示之事項。 

商品經認定原產地為我國者，得標示臺灣生產標章。 



常見問題 

■商品是否應標示有效日期或有效期間？ 
 

■  按商品標示法第9條第4款規定，商品有時
效性者，應加註「有效日期或有效期間
」。有時效性之商品，係指商品易於腐
化、蒸發等，非短期內使用，商品即有
無法正常使用之情形。 

■  至於一般使用情況下，無使用期限之商品
，則可免加註有效日期或有效期間。  



常見問題 

■  有時效性之商品，可否以標示有效日
期及有效期間，代替製造日期？ 

 
■  依商品標示法第9條第4款規定，商品應標
示「國曆或西曆製造日期。但有時效性
者，應加註有效日期或有效期間」。據
此，製造日期為應標示事項，尚不得以
標示有效日期及有效期間取代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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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規摘要-其他應標示事項(§10)  

 商品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應標示其用途、

使用與保存方法及其他應注意事項： 

有危險性。 

與衛生安全有關。 

具有特殊性質或需特別處理。 

  例如：機車齒輪油、壓力鍋、洗滌肥皂、牙籤、保溫杯、暖暖

包、浴廁洗潔劑、嬰兒背帶、氙氣燈、攜帶式卡式爐、輪胎、

精油(非屬藥品、食品、化粧品及環境用藥) 、棉棒(非醫療

用) 、化妝棉、卸妝棉、牙線棒、噴霧式除臭劑、芳香劑、酒

精膏(塊) 、洗衣丸、一般防蚊產品、含有聚胺酯（PU）大底

易水解材質之鞋類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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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見問題 

 市售商品何時要依第10條規定標示？ 
 

市售一般商品除依商品標示法第9條規定標示應
標示事項外，商品如具有危險性、與衛生安全
有關、具有特殊性質或需特別處理者，應由企
業經營者自行依產品材質屬性做專業性判斷，
依商品標示法第10條規定，標示用途、使用與
保存方法及其他應注意事項。  

 同樣的，依鞋類商品標示基準規定，含聚胺酯（pu）大底易水解材質的鞋類應標示
製造年月、使用方法及注意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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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製產品MIT微笑標章 

 工業局已評估認定屬於加強輔導型產
業者，包含成衣、內衣、毛衣、泳裝、
毛巾、寢具、織襪、鞋類、袋包箱、
家電、石材、陶瓷、木竹製品、傘業、
手套、圍巾、布窗簾、帽子、紡織護
具、農藥、環境用藥、動物用藥及食
品GMP等產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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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見問題 

 MIT微笑標章違規使用之處理為何？ 

 

 MIT微笑標章(證明標章)由工業局主管。 

違規使用之處理(偽造或仿冒) 

可能涉嫌違反刑法偽造文書罪 

可能涉嫌違反商標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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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規摘要-例外規定(§11) 
            -11種標示基準之法源 

 目前經濟部依商品標示法第11條規定，

公告服飾、織品、嬰兒床、嬰兒學步車、

手推嬰幼兒車、玩具、文具、電器及電

子、陶瓷面磚、鞋類、低動能遊戲用槍

等11種標示基準。 



服飾標示基準 



 織品標示基準 



 嬰兒床、嬰兒學步車、手推
嬰幼兒車商品標示基準 



玩具標示基準 



文具標示基準 



硬體商品、軟體商品、零組件及耗材主要
應標示事項 
（一）硬體商品： 
 1.額定電壓（V）及額定頻率（Hz）。2.製造年份
及製造號碼。3.商品原產地。4.使用方法。5.注意
事項或警語。 
（二）軟體商品： 
 1.軟體功能、用途或內容。2.螢幕解析度需求。3.
商品原產地。4.注意事項或警語。 
（三）零組件及耗材： 
 1.額定電壓（V）。2.規格。3.商品原產地。4.注
意事項或警語。 

       



陶瓷面磚商品標示基準 



鞋類商品標示基準 



低動能遊戲用槍商品標示基準 

應標示事項 
1.商品名稱或型號。 
2.彈頭直徑（毫米，mm）
。 
3.槍口動能（焦耳，J）。
4.射程範圍（公尺，M）。
5.原產地。 
6.製造、委製廠商或進口
者  之名稱、地址及電話
。 
7.使用方法或注意事項。 
8.警告標示。  

警告標示應包含「警告｣二字及下

列內容： 
一）適用年齡應依下列槍口動能級距標示： 
1.槍口動能超過0.08焦耳未達1焦耳：14歲
以上。 
2.槍口動能1焦耳以上未達2焦耳：16歲以上
。 
3.槍口動能2焦耳以上未達3焦耳以下：18歲
以上。 
二）使用時確保本身及射程範圍內所有人員
均已確實穿戴護目鏡。 
三）使用本商品不得改造或變造，並不得使
用金屬彈頭。 
 



製造日期相關規定  



字體大小相關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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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規摘要-違規處理 

販售商 
義務 

不得販賣或意圖販賣而陳列未依本法規定標
示之商品。（§12） 

商品受檢並提供供貨商相關資料。（§13） 

處罰規定 

(限期）停止陳列、販賣。（§16、17） 

罰鍰（屆期不繳納者，依法移送強制執行）。
（§16、17、19） 

必要時得於大眾傳播媒體公告或為其他必要
處置。（§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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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規摘要-違規處理 

 生產、製造或進口商 
義務 

 標示正確義務。（§6） 
 商品標示義務。（§7～11） 

處罰規定 
 限期改正。(§14、15) 

 罰鍰(屆期不繳納者，依法移送強制執行)。 
(§14、15、19) 

 情節重大者，並得令其停止營業6個月以下或
歇業。(§14) 

 必要時得於大眾傳播媒體公告或為其他必要處
置(§18) 



 

 

報告完畢，敬請指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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